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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海恩德智能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（补发）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：2020 年 1 月 8 日 

诉讼受理日期：2020 年 1 月 6 日 

受理法院的名称：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 

 

二、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

（一）原告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常州日源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徐黎敏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丁毅，江苏慎韬律师事务所律师、管丽，江苏慎韬

律师事务所律师 

 

（二）被告基本信息： 

被告一： 

姓名或名称：镇江申辉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朱杰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潘燕良，公司员工 

 

被告二： 

姓名或名称：常州海恩德智能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蔡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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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无、无 

 

被告三： 

姓名或名称：蔡松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无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无、无 

 

被告四： 

姓名或名称：常州和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都向东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无、无 

 

被告五： 

姓名或名称：都向东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无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无、无 

 

（三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： 

原告与被告方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签订了《分布式光伏电站 EPC 工程总

承包合同》，工程总价为人民币 8388848 元。 

    2019 年 1 月 18 日，该工程竣工验收完毕。 

    2019 年 8 月 20 日原告与被告二、被告三、被告四、被告五均签订《保证

合同》，约定由四被告就建设工程合同中主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。 

2019 年 8 月 20 日，原告与被告一、被告二签订《三方补充协议》，约定被

告一应在 2019 年 10 月 30 日前结清全部工程款，逾期需支付违约金等相关费

用。 

2019 年 10 月 30 日，原告与被告一签订了《分布式光伏电站 EPC 工程总

承包合同解除协议书》，解除先前签订的合同，被告承担拆除费用，拆除的可

用设备退还原告。 

2019 年 12 月 23 日，原告与被告签订《分布式光伏电站 EPC 工程总承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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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解除协议书补充协议》，合同约定该工程最终结算款为 5211809.64 元，被

告一尚欠原告工程款 4069063.26 未付。 

原告多次催款未果，起诉至法院。 

 

（四）诉讼的请求及依据： 

1、判令被告一立即支付原告工程款人民币 4069063.26 元及该款至付清之日的

逾期违约金 311283.34 元（以 4069063.26 元为基数，按 每天万分之五，暂自

2019 年 10 月 31 日起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为 311283.34 元）； 

2、判令被告一赔偿原告律师费 200513 元，诉讼保全担保费 6570 元； 

两项合计 4587429.6 元。 

3、判令被告二，被告三，被告四，被告五对上述全部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； 

4、本案案件受理费，保全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。 

 

三、判决情况（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） 

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收到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在 2020 年 3 月 18 日作出

的民事调解书，结果如下： 

一、由镇江申辉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偿还欠原告常州日源电力的工程款

4069063.26 元及律师费 10 万元，由被告镇江申辉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 3

月 27 日前支付 100 万元，2020 年 4 月 15 日前支付 10 万元，2020 年 4 月 30

前支付 150 万元，余款 1569063.26 元在 2020 年 5 月 29 日前结清。 

二、如果被告镇江申辉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未能按照上述期限履行付款义

务，则视为剩余债务全部到期，并额外承担违约金 311283.34 元（2019 年 10 月

31 日计算到 2020 年 3 月 31 日）及另行再承担律师费 100513 元。并承担 2020

年 4 月 1 日起未付款金额为基数，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至实际还款日止的逾期

付款违约金。原告可一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 

三、被告常州海恩德智能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、蔡松、常州和曦光伏

科技有限公司、都向东对被告镇江申辉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

带清偿责任。 

案件受理费诉讼费 21750 元、保全费 5000 元、诉讼保全保险费 6570 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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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镇江申辉光伏科技有限公司、常州海恩德智能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蔡松、

常州和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、都向东负担，该款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前直接支

付给原告。 

针对本案诉讼结果，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： 

公司将与其他被告共同筹措资金，清偿上述款项。 

 

四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

（一）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在本案中，经原告申请，法院于 2020年 1月 7日裁定冻结了海恩德及其

控股子公司银行账户。账户冻结后可以收款，但不能对外支付，对公司日常

经营方面造成了不便。另一方面，公司未履行义务可能导致声誉下降。综

上，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。 

 

（二）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目前公司无法正常使用账户，对公司的财务方面日常收付款构成暂时影

响。 

 

五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    由于被告未按照调解协议履行付款义务，原告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向法院

申请了强制执行，案号（2020）苏 1102 执 1124 号，执行标的 4614180 元。 

经原被告友好协商，约定暂不执行。截至 2020 年 6 月 18 日，执行尚未实

施。如有后续进展，企业将另行披露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民事起诉状》 

（二）《（2020）苏 1102 民初 63 号民事调解书》 

（三）《（2020）苏 1102 民初 63 号民事裁定书》 

（四）《应诉通知书》、《举证通知书》等材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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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海恩德智能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0 年 6 月 19 日  


